


井陉县民政局
关于开展县属社会团体2025年度检查
的工作通知

县属社会团体业务主管单位，县属社会团体：
根据市民政局下发的《关于开展社会团体2025年度检查的函》的文件精神，按照《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社会团体年度检查办法》等有关法规政策规定，县民政局将对县属社会团体实施2025年度检查（以下简称年检），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年检范围
凡在2025年6月30日前经登记管理机关批准成立的社会团体，均应当参加年检；2025年7月1日至12月31日（含）登记成立的社会团体，可以不参加2025年度年检；已认定为慈善组织的社会团体根据《慈善法》在“慈善中国”参加年报，不再参加年检。
二、年检材料
参检社会团体应当真实、准确、完整地提交以下年检材料：
（一）2025年度工作报告书。2026年4月1日起，社会团体可通过登录“民政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https://zwfw.mca.gov.cn/）实行网上填报，在首页“登录入口”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登录，选择“法人服务”栏中“社会团体”，进入后选择菜单栏中“年检年报（试点）”业务的“在线办理”，填写2025年度工作报告书,填报完整、确认无误后，点击“提交”。未注册的，需要先行注册。
（二）相关说明材料。根据工作需要，我局可要求社会团体提交有关事项说明或必要补充材料。
（三）专项材料。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 民政部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事项的公告》的规定，已获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社会团体，应当如实填写举办公益慈善活动情况，并按要求报送经审计的上年度专项信息报告；首次确认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应当报送经审计的前两个年度的专项信息报告。
（四）报送材料。
①2025年度工作报告，报告中要写清开展哪些活动、党建开展情况、参与助力乡村振兴活动开展情况等内容，要求有影像、有图片等佐证材料；
②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副本）。
（五）报送地址。井陉县陉山大道18号民政局六楼608房间。
三、年检审查
参加年检是社会团体的法定义务，请各社会团体对照有关要求如实填报年检材料，确保所提交材料信息真实、准确、完整。请各业务主管单位及时通知并指导、督促业务主管的社会团体按规定要求和时限填报年检材料，对材料内容进行认真审查，及时作出初审结论、完成初审工作。社会团体在提交年检材料前，对存在的违规事项已经自查自纠、主动先行整改或经业务主管单位来函说明存在的问题确有特殊情况的，年检时可视情从轻或免予处理。社会团体年检结论公布后，如发现存在影响当年年检结论情形的，年检结论将予以重新确定。
1.系统填报截止到7月31日关闭，关闭后将不能再填报。对逾期未在系统填报或填报未提交的社会团体，民政局不再接收纸质材料，按照未参加年检处理。
2.业务主管单位须认真履行初审责任，在《年检报告书》检审查意见中对年检情况给出初审意见，初审意见为“合格”、“基本合格”和“不合格”，未填写初审意见的将退回年检报告书。
3.民政局依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社会团体年度检查办法》等规定，结合业务主管单位初审意见、抽查、实地检查、上一年度发现问题整改情况及其他问题线索等，对社会团体报送的年检材料进行终审，结论分为“合格”、“基本合格”和“不合格”。
4.社会团体完成网上填报后，关注年检系统状态，当系统状态为“已审核”时，将年度工作报告书打印成A4大小纸质文本一份，由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社会团体印章，报业务主管单位出具初审结论、加盖印章、经办人签字。
四、年检公告
社会团体的年检结论将在中国社会组织政务服务平台-全国社会组织查询-输入社会团体名称点击搜索-“年检（年报）信息”栏目公布，请各社会团体及时关注。
联系人：白小杰  电话：82020377

               井陉县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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